
建 设 工 程 规 划 变 更 批 前 公 示

  近期，我局收到陈赛卿办公楼项目建设工程规划变更的申请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、《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现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     申请人：  陈赛卿

     建设项目：陈赛卿办公楼项目

     项目地址：汕尾市区林埠村前香湖路北侧

     公示内容：总平面规划图、指标、地下室平面图、首层平面图、屋顶平面图

     附图为示意图，关于项目图纸等具体内容，可到我局咨询。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享有

要求听证的权利，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，可在公示之日起10日内，依照有关规定向我局提

出书面申述，申述材料应注明真实联系人姓名等身份信息、联系电话、联系地址并提供与

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证明（如产权证书），明确异议内容及异议依据。如反馈意见信息不

准确或不完整导致无法及时进一步核对有关情况的视为无效意见；逾期未提出异议的，视

为放弃上述权利。

  联系电话：0660-3396606

  地址：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政和路6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汕尾市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04月14日

附图:

变更理由、变更前指标 变更后指标

变更前总平面规划图 变更后总平面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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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变更理由：原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地下室没有设计人

防区域，在住建部门办理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时要

求新增人防工程建设内容，故最新的图纸增加了人防工

程的方案，与原报建方案存在局部调整，现申请建设工

程规划变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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